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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管理服务系统（以下简称服务系统）用

户分为两类：会计师事务所和协会代管注册会计师。两类用户操作流

程基本一致，仅部分表单及材料要求不同，本手册以会计师事务所用

户为例进行操作演示说明。 

1. 登录 

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://zcgl.bicpa.org.cn/，或手机扫码打开服务

系统登录页。 

 

 

输入账号和初始密码登录系统。 

会计师事务所用户账号为本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，初始密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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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”初始密码一致。首次登录须补充登

记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，并修改登录密码。 

协会代管注册会计师用户账号为本人注师证书编号，初始密码为

本人身份证号。首次登录须补充登记本人手机号，并修改登录密码。 

 

2. 找回密码 

如果忘记登录密码，可以在登录页点击“找回密码”，输入账号、

初始密码、新密码、确认新密码，可完成密码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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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业务办理 

登录成功后进入业务办理页面，在“业务办理申请”下选择需要

办理的业务类型：注册申请、注销（撤销）、关系转移、信息变更、

其他变更、信息补录、证书补办、任职资格检查等。申请时根据提示

填写或上传材料，确认无误后提交申请。 

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后，协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将通

过系统消息通知。审核未通过的，系统消息将说明驳回原因。 

对于需要到协会现场办理的业务（注册申请、注销撤销、关系转

移、部分信息变更、证书补办），在材料审核通过后使用“预约”功

能预约现场办理的时间。 

业务办理完成后，将通过系统消息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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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 注册申请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注册申请”，可查看业务办理指南。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业务办理界面。 

 

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材料不全可以点击“保存”保存

已填写的内容，待材料补充完整后再点击“提交审核”。 

注意：《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》需要按模板填写后制作成图片

或 PDF 文件再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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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材料后可以直接预览，在提交之前可以点击“ ”删除，

然后重新选择。 

 

3.2. 注销（撤销）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注销（撤销）” ，可查看业务办理指南。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选择办理人员界面。列表会显示事

务所的注师名单，支持按姓名、注师证号、身份证号进行搜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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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在列表中直接点击“选择”，也可以点击“+直接录入”进入

业务办理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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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补充填写基本信息，填写完成后点击“下载模

板”，可将有基本信息的《注册会计师注销（撤销）注册申请表》下

载到本地，由注师本人签字、事务所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按系统提示

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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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《注册会计师注销（撤销）注册申请表》需要按模板填写

后制作成图片或 PDF 文件再上传。 

3.3. 关系转移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关系转移”，可查看业务办理指南。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业务办理界面。 

 

关系转移类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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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转出事务所名称和转入事务所名

称支持关键词提示，可以按提示选择也可以直接录入。 

注意：《转所表》需要按模板填写后制作成图片或 PDF 文件再上

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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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 信息变更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信息变更”，首先需要确认承诺书。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选择办理人员界面。列表会显示事

务所的注师名单，支持按姓名、注师证号、身份证号进行搜索。 

 

可以在列表中直接点击“选择”，也可以点击“+直接录入”进入

业务办理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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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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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. 其他信息变更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其他信息变更”，首先需要确认承诺书。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选择办理人员界面。列表会显示事

务所的注师名单，支持按姓名、注师证号、身份证号进行搜索。 

 

可以在列表中直接点击“选择”，也可以点击“+直接录入”进入

业务办理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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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 

 

3.6. 信息补录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信息补录”，首先需要确认承诺书。 



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管理服务系统 - 会计师事务所、协会代管注册会计师用户手册 

 第 17 页 

 

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选择办理人员界面。列表会显示事

务所的注师名单，支持按姓名、注师证号、身份证号进行搜索。 

 

可以在列表中直接点击“选择”，也可以点击“+直接录入”进入

业务办理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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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 

3.7. 证书补办 

在业务办理界面点击“证书补办”，首先需要确认承诺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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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并同意承诺书内容后进入选择办理人员界面。列表会显示事

务所的注师名单，支持按姓名、注师证号、身份证号进行搜索。 

 

可以在列表中直接点击“选择”，也可以点击“+直接录入”进入

业务办理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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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师实际情况填写表单，系统根据输入信息匹配需要上传的

材料，按提示正确上传对应的附件。 

注意：《补办申请》需要按模板填写后制作成图片或 PDF 文件再

上传。 

4. 办理记录 

填写完表单信息，点击“保存”后可以在办理记录中查看。 

 

检查信息准确无误后在详情页点击“提交审核”，这时状态变为

“已提交待北注协审核”。如果提交后发现错误可以在审核之前点击

“撤回”，修改后再重新提交。 

 

提交后的操作会在业务详情页显示操作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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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不通过时，打开详情页可以查看不通过原因，根据提示信息

修改后可重新提交审核。 

 

 

重新提交后审核通过，状态变为“审核通过待预约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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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材料审核通过后需要在 30 天内办理完成，否则过期后需

要重新提交办理材料。 

 

5. 预约 

回到“业务办理”界面点击“预约”，显示所有待预约的记录。

可以选择同一事项的多个注师，不同事项不能同时选择。 

 

 

选择后点击“下一步”打开时间选择界面，可以选择 7 天内的时

间段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时间段点击“预约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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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申请业务现场办理完成后状态显示“已办理待制证”，不同

的业务状态节点不同，以系统显示为准。 

 

制证完成后状态显示为“已制证待取证”，在工作时间到协会现

场取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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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证后状态最终显示为“办理完成”。 

 

6. 预约记录 

预约成功后可以查询预约记录，注师本人会收到提醒短信，如“张

三您好，您办理的（测试单位 201）执业注师注册业务已预约成功，

预约时间为（2025-06-13 星期五 10:00），请您本人携带（1 份注册

会计师注册申请表）按时前往北京注协会员服务部 602 办理。如未按

照预约时间到场可能导致办理时间延长，或当天无法成功办理（需联

系事务所重新预约）”。 

在预约日期之前可以选择“改约”或“取消”。如在预约日期当

天未到场办理，则需要重新预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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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现场办理完成后状态显示“办理完成”。 

 

7. 消息中心 

消息中心消息分为三类：系统消息、协会通知、咨询消息。 

系统消息主要为业务办理进度提醒；协会通知是协会通过系统下

发的通知；咨询消息是事务所与协会的互动消息，可以由协会发起也

可以由事务所发起。 

 

系统消息和协会通知未读的标记为新消息，点击“查看”后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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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已读”。 

 

咨询消息状态“待用户回复”标记为新消息。 

 

发起咨询消息。 

 

消息详情页，消息可以添加附件，问题解决后发起人可以“办结”

此次咨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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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帮助中心 

帮助中心包括操作手册、演示视频、行业政策法规、智能客服、

意见建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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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AI 客服 

登录系统后点击页面右下角“ ”可唤起 AI 客服，可以

解答政策性问题和部分常见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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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设置 

设置分为三部分：用户信息、微信绑定、退出登录。 

 

编辑用户信息可以修改联系人姓名和联系人手机号。 

 

修改密码输入原密码、新密码、确认新密码，验证通过后密码将

改为新密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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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码绑定微信，绑定成功后可以在微信上收到业务进度提醒、协

会通知、咨询消息等。 

 
 


